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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及其保险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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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是，其责任的成立不以加害人的主观过失为要件，以强制的第三

者责任保险提供一定程度的财源，以及由政府运营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保障责任的完全

实现（有的国家以专门的机动车损害赔偿法规定这些内容）。其中，责任的认定与保险赔付是促

成这一责任制度救济受害人、抑制道路交通事故、保证机动车事业健康发展之目的的核心。以下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探讨一下其法律适用。 
  一、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民事审判实务，对机动车的运行造成的损害，一直适用特殊的侵权行为责

任，即只要机动车的运行给他人造成损害，保有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历次民事立法活动也都遵

循这一宗旨。1987年颁布施行的民法通则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这一责
任制度，2004年颁布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作为民事特别法规定再次重申并将其具体
化。我国现行法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制度确立了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已成为一个不可改变

的事实。 
  二、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机动车保有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并且，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机动车保有单位

承担赔偿责任的做法已无法应对因机动车猛增带来事故多发的情况，国家越来越重视受害人救济

的财源保障。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国务院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安部、建设部、国家旅
游局、农业部等部委就一再单独或联合发文，强调各种机动车辆（汽车、拖拉机等）不参加第三

者责任保险不发牌照、不准上路。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和保险公司要根据有关规定，继续协力推

行、深化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工作”。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 2004年 4月，
仅以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的省份即“已达 24个”。如果
考虑到迄今为止我国保险业实质上几乎仍然是国家专营，保险公司在行政机关配合下统一对机动

车保有人开展第三者责任保险业务的情况，实际范围应当更大。 
  三、有关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法律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第七十五条

中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

用”，第七十六条中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

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

保险金。”这些是现行法律对我国 20余年来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的确认，它明确告诉法
官：保险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责任的“担保者”，对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在责任

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负赔偿责任；无论第三者责任车辆保险合同属于商业保险还是强制保险，

受害人均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保险金赔偿；只要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发生，或者有被保险人的

通知，诉讼地位如何并不构成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障碍。 
  四、行政法制定滞后不是司法权停止现行法适用的理由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有见解认为，国务院尚未制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实施办法，所以，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受害人对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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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直接求偿权等就成了“新情况、新问题”，于是开始研究如何解决它们。可是，我们在前

面二、三的考察中看到，现行法已给法官提供了审理机动车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依据，实务中也

已有这样适用的案例。从法理学上看，也没有一个是理论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立法机关

并未作“过去的办法不得适用”的规定，更未规定“连民法也不得适用”。一项实施多年、将要

进一步加以完善的制度，反倒由于要被完善而连现行的制度都实施不了，这道理何在？法律制度

的有无与法律的名称、形式是两码事，以尚未制定的国务院办法为“新法”，拒绝执行现行制度

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保险公司一方面借助行政权力的行使获得运营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

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不愿履行支付该责任发生时的赔偿义务，而行政机关又懈怠行政法规的制定，

已造成对大众的极大不尊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延宕了对受害人的救济。行政法规存在缺陷，司

法权更应发挥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而不能停止现行法的适用。 
  五、准确适用法律，妥善救济受害人 
  机动车损害赔偿纠纷，本质上是民事案件，其审理虽然可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但法官审理案件享有选择应适用法律的权利，并非只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纠纷案件个案千差万别，法律适用也不可能千篇一律。法官可以针对具体情况，适用民法通

则第一百零六条和第一百二十三条以及其他与损害赔偿相关的各种法律规定，以达到救济受害

人、抑制侵权行为的目的。例如，在一个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受害人被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委员

会认定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案件中，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在对损害赔偿责任划分分担比例，要求受害人亲属在因该事故可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对方财产损

害的同时，判定“医疗费、停尸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为受害人方的实际支出费用，不属

于遗产；子女抚育费是对未成年子女未来生活的保障，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财产利益的赔

偿，均不属于遗产”，判令加害人予以（通过强制保险的赔偿金）支付，并不得与其反诉相抵。

此判决出色地维护了人身损害赔偿优先，加害人不得以其财产损害对受害人享有的债权与受害人

因人身损害对其所生债权相抵的原则，使受害人得到了妥当的救济。这种出色的裁判艺术值得推

广，我们的法官都应当具备运用这种艺术的能力。 
  六、任何人均不得在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上牟利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是不允许任何人牟利的领域，任何国家经营此项业务的保险业者都

不敢伤天害理地去赚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命钱。各国共通的做法是：机动车保有人责任一旦得到

认定，保险人就应向被保险人或受害的第三者赔付合同约定的赔偿金；这种赔付的免责受到限制，

即使被保险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保险公司也应在赔偿受害人之后向其追偿；与机动车损害赔偿

责任保险的强制相应，保险公司也被课以接受缔结合同的义务；其运营必须坚持“不亏不盈的原

则”，并施行统一核算制度；该责任保险以人身损害为赔偿对象，物损仅限于随身携带物品，以

使资金的利用集中于人身救治和对生命权侵害的救济。这是世界各国百余年来血的经验教训的结

晶，我们应与国际接轨，不可再搞什么“特色”。 
  交通事故是机动车的宿命性弱点，是现代科学技术奉献给人类社会便捷与效率的同时所带来

的负面衍生物，在没有机动车的替代物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适用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让

保险公司放弃强制保险的利润，以换取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妥当的救济，构建安全、和谐的

社会，使国家机动车事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发展，而不能为某个部门利益，破坏社会的

和谐，损害民族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七、发挥司法权在维护公民权利中的作用 
  通过对实务的考察，我们看到的是简单的现实：保险公司不愿出钱。那么，处理也不复杂，

法院判令其出钱就行了。许多法院都作出过非常好的判决，我们应当把这些案例介绍给其他法官

和大众。正是由于当事人不执行法律，才需要法院来解决。这算不得“新情况”，那些社会上出

现的法律尚无规定的情况，才能算作“新问题”。我国对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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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亟待解决的民事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回答，例如责任的认定标准、车内人员和自己事故（即所

谓他人性）等受害人救济上的理论与实务问题。法院应当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真正的新问题方

面。许多人对外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判外解决机制颇为赞赏，这无可非议，但必须清楚，

其纠纷的裁判外解决都是以法院判例提供的司法标准为依据的，没有法官的创造性劳动，那些裁

判外处理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民事特别法规定，基本上与我国民事基本法是一致的，其不足可在实务

中得到修正，因为任何法律都要在法官的解释适用中加以完善。司法权是国家赋予法官和法院的

崇高权力，我们应当珍惜它，负责任地行使它。根据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依

据现行法就机动车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理制定司法解释，一方面使各级人民法院明确执行依

据，另一方面也为立法做些必要积累。 


